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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编号：临 2013-031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我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在其中披露了报告期内的有关诉讼情况，现将

公司诉讼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1、与三河天久实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天久”）的相关诉讼 

（1）我司诉三河天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原告：本公司 

被告：三河天久 

相关事由：2010年 8月 20 日，三河天久与我司签订《河北三河炭纤维钢结

构生产厂房工程合同》，约定由我司承包三河天久的炭纤维生产厂房钢结构工程

的制作、安装（共四个单体）。截至 2011 年 10 月 10 日，由我司施工的炭纤维

生产厂房一号车间钢结构工程按合同约定和设计图纸要求全部材料已进场并已

基本完工，鉴于三河天久方负责实施的土建停工影响，造成我司剩余的少量门窗、

落水管等施工一直未能进行。该一号车间按合同规定应支付 2717.32 万元，另三

个单体工程因三河天久至今没有按合同支付预付款也未进行车间基础施工，造成

我司一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故我司于 2012年 4月 12日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三河天久，要求判决支付拖欠的一号车间工程款、延迟付款的违约金，赔偿

我司无法继续履行的三个车间预期利润并解除该合同，共计 3173.69 万元，该案

一审程序审理中。 

（2）三河天久诉我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原告：三河天久 

被告： 本公司 

相关事由：2013 年 1 月 9 日，三河天久起诉我司，主张我司施工的炭纤维

生产厂房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图纸不合规定、工期违约，要求我司承担质量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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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费、工期违约金、预期利益损失 4105.02万元。现该案一审程序中。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对该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按账龄计提了减值准备，未单独计提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未来，公司将根

据案件进展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2、我司与包头国瑞炭谷有限公司（以下称“国瑞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案 

原告：本公司 

被告：国瑞公司 

相关事由：2010 年 8 月，国瑞公司与我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

充合同，约定由我司承包施工国瑞公司的炭纤维钢结构生产厂房，工程固定合同

总价为 7653.55 万元。我司依法履约，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国瑞公司应支付

至合同总价 70%，但国瑞公司仅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支付 1500 万元，拖欠我司

预付款及进度款。经当地政府领导协调，双方于 2011年 5月 23日就付款问题签

订补充协议，但国瑞公司又未完全履行，仅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 1000 万元。

到 2011 年 12月，全部工程基本完工，但国瑞公司依然未再支付款项。故我司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瑞公司支付工程款

5153.55 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判决生效

日。2012 年 12月 5日已开庭审理，现一审程序中。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对该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按账龄计提了减值准备，未单独计提减值准备。未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

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3、我司与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称“大同齿轮”）的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原告：本公司 

被告：大同齿轮 

相关事由：2010年 6月 10 日，我司与大同齿轮签订《中国重汽大同齿轮钢

结构工程合同》，约定由我司承包大同齿轮的钢结构厂房制作安装工程。2010

年 9 月 12 日，双方就新增工程量达成《补充协议》。我司依约履行合同约定义

务，承建的系列工程分别于 2010 年 9 月 5 日、2010 年 11 月 2 日、201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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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2010 年 12 月 1 日验收合格。同时，我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向大同

齿轮递交了竣工结算申请报告，结算总价为 3749.57万元。但大同齿轮仅支付工

程款 2815.56 万元，尚需支付工程款 746.54万元。另，各单体结算价的 5%的质

保金（187.48 万元）也已期满应返还。2012 年 4 月 9 日，我司向大同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同齿轮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746.54 万元及延迟支付工程

款而产生的违约金 74.45 万元、返还质保金 187.48 万元及延迟支付质保金而产

生的违约金 10.55万元。现本案一审程序中。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对该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按账龄计提了减值准备，未单独计提减值准备。未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

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4、我司与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新疆天盛”）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原告：本公司 

被告：新疆天盛 

相关事由：2009 年 4 月 30 日至 2010 年 8 月 5 日，我司陆续与新疆天盛签

订了两个《建筑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和三个补充协议，约定由我司承包新疆天

盛的厂房钢结构工程。合同签订后我司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各单体均已验

收合格，并已向新疆天盛递交了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鉴于新疆天盛拒不支付工

程款，2012 年 8 月我司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疆天盛支付拖欠的

工程款 3733.45万元及迟延支付违约金 233.66万元、返还保修金 635.36万元。

现根据法院程序要求，按照合同分成五个案件起诉、受理，现正在造价鉴定程序

中。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对该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按账龄计提了减值准备，未单独计提减值准备。未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

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5、我司与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国安破产管

理人”）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原告：国安破产管理人 

被告：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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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由：我司于 2009 年 7 月 2 日在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江苏国安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江苏国安”），要求法院对江苏国安采取诉讼保全措

施，2010 年 8 月 5 日一审判决对方返还我司 1922.74 万元和 80.15 万美元。后

该案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终判决维持一

审判决。对方未依判决付款，我司于 2010年 12月向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萧山区人民法院将该案委托大丰市人民法院执行，因一直未收到执行款项，

我司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提级执行。因对方申请法院破产重整，故执行中

止。我司已申报债权。 

2012 年 1月 13日，国安破产管理人起诉至大丰市人民法院，要求我司支付

其安哥拉项目工程款及开办费共计 5727.06万元。因法院一审判决未将江苏国安

委托我司支付的代购材料款 4211.16 万元列为我司已支付款项，判决我司应向国

安破产管理人支付工程款、现场施工开办费总计 3868.29万元。我司已提起上诉，

要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国安破产管理人所有诉讼请求。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计提了减值准

备和预计负债。未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

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6、我司与广州宇民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称“宇民钢构”）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案 

原告：广州宇民钢结构有限公司 

被告：本公司 

相关事由：2012年 9月 18 日，宇民钢构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东南网架”），主张工程款、窝工损

失等共计 797.33 万元，并起诉我司承担连带责任。东南网架提出管辖权异议，

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我司与东南网架均提出上诉，2013 年 4 月 3 日，深圳中

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现一审审理程序中。 

公司已支付分包方东南网架该项目的相应工程款，无需对实际施工方承担连

带责任，未计提预计负债。 

7、我司控股子公司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称“万郡包头”）

与时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时大控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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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时大控股 

被告：万郡包头 

相关事由：2010 年 10 月 27 日，万郡包头时大控股签订《包头奥林匹克商

住组团 2#地块一期住宅小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万郡包头将该住宅

小区 1-7#楼的基础工程施工发包给时大控股施工。2012 年 3 月 8 日，时大控股

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万郡包头支付工程款 1801.24 万

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 296 万元，共计 2097.24万元。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万郡包头支付时大控股工程款

1076.60万元及相应利息。万郡包头已于 2012年 11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目前，该案二审庭审结束，等待法院判决。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计提了预计负

债。未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8、我司与内蒙古凯德房地产公司（以下称“凯德房产”）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原告：凯德房产 

被告：本公司 

相关事由：2008 年 10 月 18 日，我司与凯德房产签订了《建筑钢结构工程

施工合同》，由我司承包呼和浩特市邮政大厦·凯德文化广场钢结构工程，并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和 2010 年 10 月 8 日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2012 年 7 月 7 日

我司完成合同承包范围内以及承包范围外的所有工作，凯德房产未支付完工工程

款。2012 年 12 月 20 日，我司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凯德房产支付

工程款 2028.07万元，现一审程序中。 

2012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对该项目应收账款

余额按账龄计提了减值准备，未单独计提减值准备。未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

情况，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7月 2日 


